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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 网络投票情况 

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15 人，代表股份数量 9,616,068 股，

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6536%。 

2、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

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。  

三、 提案审议情况 

公司 2020 年度（第四次）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提案 1.00、提案 2.00 为普通决议

事项，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（或股东代理人）所持表决权的 1/2 以上通过。其中，

提案 1.00 属于关联交易事项，相关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。 

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，审议了以下提

案： 

提案序号 提案名称 

提案 1.00 关于《全面合作金融协议》延长协议期限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

提案 2.00 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
 

四、 提案表决情况 

本次股东大会对前述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： 

提案序号 
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

结果 股数/票数 占比注1 股数/票数 占比注1 股数/票数 占比注1 

提案 1.00 167,917,787 96.6604% 5,801,512 3.3396% - - 通过 

提案 2.00 711,158,191 99.8428% 1,119,885 0.1572% - - 通过 

注 1：占比，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。 
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（指除本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

持有本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对前述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： 

提案序号 

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

结果注3 股数/票数 占比注2 股数/票数 占比注2 股数/票数 占比注2 

提案 1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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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1、 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

2、 律师姓名：朱艳婷、王倩律师 

3、 结论性意见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

东大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现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出席或

列席会议人员资格、召集人资格合法、有效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，会

议通过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 

1、 2020 年度（第四次）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； 

2、 2020 年度（第四次）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通知； 

3、 2020 年度（第四次）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； 

4、 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。 

 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 

 

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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